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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暴動集結案 3人判囚最高30月
車載黑暴裝備現身暴動現場 法官批有備而來與合謀參與同罪

2019年8月25日，一批黑暴分子在荃灣和葵涌發動打砸燒暴動。警方在現場附近截停5輛

車，搜出大批行山杖、戰術背心、護甲、無線電收發機和鋼珠等。涉案10人被控串謀暴動等

罪，其中7人早前承認屬交替控罪的串謀非法集結罪判囚，餘下3人在受審前承認交替控

罪。區域法院法官練錦鴻昨判刑指，本案曾發生嚴重暴力行為，雖然無證據指被告逞暴，但

他們有備而來及有意加入助勢，合謀參與和參與者罪責相同，遂判3名被告監禁25個月至30

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香港土地供應
緊張，墓地及龕位不足，特區政府近年致力推
廣綠色殯葬。為提升相關服務和用戶體驗，食

環署將會增設新的紀念設施及服務，包括率先
在屯門曾咀紀念花園試行，在撒骨灰前提供獨
立房間供家屬進行簡單悼念儀式、免費提供一
次性紙撒灰器、優化海上撒灰免費渡輪服務，
讓申請人可在網上自行更改撒灰日期等。
另外，綠色殯葬新地標「渡船」現已安放於

曾咀紀念花園，讓曾使用綠色殯葬服務的家屬
追思先人。

免費提供一次性紙撒灰器
臨海而建的屯門曾咀紀念花園環境靜謐，

佔地4,800平方米，是食環署轄下最大的紀念
花園。食環署高級衞生督察（行政與發展）
特別職務李啟倫昨日表示，食環署將率先在
曾咀紀念花園試行提供獨立房間，讓家屬在
紀念花園撒放骨灰前進行簡單悼念儀式，送

別至親。
他介紹，另一項新增的服務是，在紀念花園

撒放骨灰時，讓家屬選擇使用傳統的金屬撒灰
器或由食環署免費提供的一次性紙撒灰器，並
可在紙撒灰器上寫上對逝者的思念及祝福，
「推出一次性紙撒灰器是因為，有些家屬不喜
歡用裝過其他人骨灰的容器裝他們逝去家人的
骨灰。」
此外，指定紀念花園亦將提供澆水壺，讓家

屬在撒放骨灰後澆灌草地，讓骨灰滲入土壤
中，化作春泥，與花草相伴，新增服務將在本
月底起啟用。

可網上自行更改撒灰日期
李啟倫又表示，海上撒灰免費渡輪服務現已

進行優化，「從今（昨）日起，海上撒灰免費

渡輪服務的申請人可以在網上自行更改撒灰日
期。」食環署在推廣綠色殯葬上成效顯著，去
年採用綠色殯葬的宗數佔同年死亡總人數
16.5%，是歷年最高的使用比率。
另外，綠色殯葬新地標「渡船」現已安放在

曾咀紀念花園，「渡船」是本地木刻藝術家凌
展騰以環保及思念為主題創作的參與式藝術
品。凌展騰介紹，該「渡船」是由收集的塌樹
廢物及一般園林廢物創作而成。
「渡船」掛上富有香港特色的思念郵箱，讓

曾使用綠色殯葬服務的家屬投遞心意信箋，向
先人表達思念和祝福。
談到「渡船」的創作理念時，他說：「船是

海上撒灰的主要工具，也是文化中通往彼岸的
象徵，除了紀念使用綠色殯葬的逝者，也希望
給至親一個離別後的過渡空間。」

綠色殯葬服務升呢 設獨立房辦悼念儀式

◆綠色殯葬新地標「渡船」現已安放於曾咀紀
念花園，讓曾使用綠色殯葬服務的家屬追思先
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

3名被告分為現年30歲的潘世傑（機械技工）、46歲的羅雅婷（無業）和40歲的區曉鋒（機械
技工），均承認串謀參與非法集結罪；潘和區另承
認一項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具罪；羅另被控在公
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獲存檔法庭。

指3被告謀加入暴徒提供物資助勢
練官昨日判刑時表示，當日有逾千人參與非法集
結，為時一小時以上，覆蓋範圍極廣。暴徒佔據街
道及拆下公物堵路，帶來財物損失，更無視警方警
告，與警方對峙及投擲磚頭和汽油彈，嚴重破壞社
會安寧，巿民難以正常生活，對香港一直引以為傲
的自由和平社會聲譽帶來負面影響。
練官指，案中參與者的罪責較接近暴動，屬非法

集結中較嚴重一例。3名被告雖非身處暴動核心，
但離現場僅約500米。根據他們衣着、裝備及其行
動，唯一的引申是3名被告有備而來，計劃加入暴
徒提供物資助勢。
練官表示，他「拜讀」過暫委法官王興偉處理同

案另外7名被告的判刑理由，發現沒有解釋為何以
15個月為量刑起點，亦沒提及案件其他較嚴重的行
為，例如堵路、縱火、擲汽油彈等。雖然無證據指
本案被告實際作出暴力行為，但案情明顯顯示被告
是同意、有意參與行動，均是有備而來，故刑責相
等。在考慮整體情況後，練官認為適合的量刑起點
為3年。
練官指，3名被告當日全身黑衣，其中潘、區兩

人更有收發器與暴徒溝通協調抗拒警方，故不認同

辯方庭上稱區被搜得物品為防護性質，而收發器亦
是他人分發，認為區接受他人分給的物品便是打算
使用，就算裝備沒攻擊性亦非減刑因素，遂判潘入
獄30個月，區入獄25個月。
被告羅雅婷是其中一輛車的車主和司機，練官認

為，羅是明知下協助同謀到現場，同屬不可或缺的
角色，加上她在開審前兩天才表達認罪意向，故判
其監禁28個月。

案情指，根據當日的行車紀錄儀，有人曾談到用
彈珠及黃豆或油加水令警員跣倒，各人曾聚集在車
尾處理物品，有人分派和協助穿上戰術背心。同案
7名被告謝信誠、湯衛國、梁啟彥、鄧志康、簡子
聰、陳慶龍及鄧可盈，於去年11月承認串謀非法集
結及管有攻擊性武器等罪，分別被判囚9個月至12
個月，其中因另一宗黑暴案件被判囚7年的謝信誠
加監8個月。

◆2019年8月25日大批暴徒在荃灣非法集結破壞社區。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本名林
克霖的網紅「龍心」，於2020年報名參
選立法會換屆選舉時，涉嫌訛稱接受面
部護理療程、租借酒店房辦公室和海外
行程而招致選舉開支，企圖欺詐選舉事
務處向他支付5.8萬元選舉開支，被控
選舉舞弊及企圖欺詐共6罪，受審後被
裁定其中4項罪名成立。裁判官崔美霞
昨日判刑指，被告有預謀地犯案，案發
後毫無悔意，沒有任何減刑因素，判處
他監禁6個月。

裁判官斥毫無悔意無減刑因素
被告林克霖（47歲），被控3項「在
選舉申報書內作出明知或理應知道屬虛
假或具誤導性達關鍵程度的陳述的舞弊
行為」及3項企圖欺詐罪。
控罪指，他在2020年 9月 29日，在

提交的選舉申報表格內作出虛假陳
述，稱自己因為接受面部護理療程而
招致選舉開支 31,200 元、酒店租金
7,500元及19,582元的海外行程款項，
意圖詐騙而企圖誘使選舉事務處向他
支付其申索。
法庭早前裁定林就面部護理及租用酒
店的4項控罪罪名成立，惟海外行程費
用方面因不能排除有機會促使他的當選
機會，因此裁定罪名不成立。

沒有律師代表的林克霖昨日親自求情
稱因為不熟悉法例，導致他沒意識到自
己已犯法，更以為「一定打得甩」而沒
有聘請律師。他稱在定罪後已經汲取教
訓，自己無意犯案，望法庭能輕判。
裁判官引述被告背景報告顯示，被告
6歲來港，有大學學歷及曾從事資訊科
技業工作，2008年周遊歐美，3年後返
港至2021年移居英國，去年返港參與拳
賽，且被告過去有管有毒品、非禮和遊
蕩的案底。
裁判官判刑指，被告未有向選舉事務

處申報已獲退款的款項，另在選舉延期
後向選舉事務處申索住宿費用，屬有預
謀犯案。加上被告堅稱沒有意圖犯案及
他不理解法律，反映被告沒有反省及無
悔意，沒有任何減刑因素，就每項控罪
以6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考慮到控罪
源自同一事件，刑期同期執行，故4罪
共判監禁6個月。林克霖申請保釋等候
上訴，但被裁判官拒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20年5月13日，一批黑
衣暴徒在沙田新城市廣場發起非法集結，其中7名青年涉
破壞連鎖飲品店「喜茶」被拘控。7人中，一名時年18
歲的男學生受審後被裁定煽惑他人刑事損壞罪成，判入
教導所。他不服定罪及刑期上訴，昨日在高等法院再
訊。法官張慧玲駁回其定罪上訴，但由於青年精神出現
問題，遂改判監4個半月、緩刑24個月。法官叮囑上訴
人期間不能再犯案 ，及要繼續學業，上訴人哽咽回應
「感謝閣下」。

報告指精神問題不宜入教導所
上訴人侯羿同，在2022年2月，被原審裁判官裁定他
一項煽惑他人刑事損壞罪成，判入教導所。上訴方早前
指侯被判入教導所後，曾因精神問題入院，法官遂重索
教導所報告，並押後至昨日再訊。上訴方昨日再引述報
告指，上訴人因精神問題不適合判入教導所，而上訴人
在保釋等候上訴期間行為良好，中學文憑試成績不錯並
入讀大學，惟其後因精神問題入院，望法庭體恤。
法官質疑，上訴人在原審求情時稱自己「一時貪
玩」，但在報告中卻否認曾犯案，顯示他沒有悔意。報
告又提及不論上訴人是否有作假，其精神狀況不適宜判
入教導所，法官關注到上訴人並非每次都按時覆診，上
訴方稱其母會督促他覆診，其生活已有正面改變。
上訴人已在教導所囚禁一百多天，認為法庭可以考慮

其精神狀況，判處緩刑。律政司一方指，本案有一定嚴
重性，認為需判處拘禁式的刑罰，但明白到法庭或想法
外開恩。法官認為，上訴人已於教導所囚禁逾百日，判
處緩刑可行，且不屬過輕，又叮囑上訴人期間不能犯
案 ，並撤銷教導所判刑，改判監禁4個半月，緩刑24個
月，定罪上訴則駁回。
本案7名被告依次為16歲周姓兄弟、16歲戴姓孿生兄
弟、19歲學生王嘉城、18歲學生梁俊熹及18歲學生侯羿
同。周姓兄弟承認刑事毀壞「喜茶」收銀機和一部八達
通處理器罪，被判入更生中心；戴姓孿生兄弟經審訊後
刑毀及抗拒警員罪脫；王梁侯3人被裁定阻差辦公、煽惑
他人刑損罪成，分別判囚半年、5個月及入教導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19歲
姓劉青年疑與人因虛擬貨幣交易利潤發生
糾紛，昨日上午在紅磡九龍一間酒店房間
內被9名青少年禁錮及毆打勒索。其間，事
主暗中致電通知女友報案，警員趕至酒店
調查，當場拘捕3人，正追緝其餘同黨。
被捕3人中，19歲姓郭青年及16歲少年

涉嫌「非法禁錮」、「襲擊致造成身體傷
害」及「勒索」；另一名17歲被捕少年，
涉嫌「非法禁錮」及「勒索」。案中姓劉
青年口唇、手肘、頸部及腰部受傷，送院

治理。
消息指，劉與姓郭青年為朋友關係，兩
人一直租用紅磡德豐街一酒店房間作虛擬
貨幣交易及消閒用途。劉被指拖欠「炒
幣」中所賺取的18萬元利潤。昨日凌晨時
分，郭糾同8人到房間內「講數」，其間劉
被人用壘球棍毆打。清晨約6時，劉暗中用
電話通知女友報案，警員接報趕至酒店調
查，拘捕郭及兩名同黨，其餘年約17歲的
4男2女同黨則聞風而逃。劉由救護車送院
治理，案件交由九龍城警區反黑組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交通總部去年統籌
三次專項執法行動，全港打擊交通違規行為及提高市民守
法意識。有關的專題執法行動漸見成效。今年第一季，警
方共錄得19宗致命交通意外，導致20人死亡，其中8人為
行人。與去年同期數字比較，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數下跌
20%，而涉及行人的死亡人數更大減43%。
為擴大行動成果，警方交通總部上月再進行「亮景 +
同行者」主題執法行動，打擊司機不專注駕駛的罪行，包括
不小心駕駛、超速、不遵守交通燈號、不遵從交通標誌或
路面標記、沒有讓斑馬綫上的行人先行、駕駛時使用手提
式通訊設備及酒後或藥後駕駛等，以及就行人不遵守交通

規則過馬路進行執法，包括沒有遵從交通燈號過馬路；身處
距離行人過路設施15米範圍內，而不使用設施橫過馬路等。
警方除沿用日常執法模式外，亦利用流動攝錄器材增強

搜證，又繼續調派便裝人員票控胡亂過馬路的行人。行動
中，警方對違例司機發出了46張傳票和2,234張定額罰款
通知書，及作出8宗拘捕。
在傳票和定額罰款檢控中，大部分涉及超速駕駛、駕駛

時使用手提式通訊設備、不遵守交通燈號和不小心駕駛等
等，當中4名司機涉酒駕被拘捕。
針對行人違例，警方共發出1,374張傳票，八成違例者
因為沒有遵從交通燈號過馬路被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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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打亂過馬路見效 首季交通意外死亡數跌20% 19歲青年遭禁錮毆傷 警拘3人緝同黨

◆ 林 克 霖
（龍心）

資料圖片

◆當日3名黑衣暴徒衝入「喜茶」破壞時，兩名便衣警員
趕抵制止。 資料圖片


